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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僅能保存一屆，之後要再去尋找就已經不見了，也就是說，委員會的錄影帶只能保存 4

年，因此，上一屆的質詢紀錄在這一屆就全部都不見了。 

張處長孟元：我們整理一下，再來報告。原則上，目前是保存了第 8 屆到現在的資料，主要是容量

上的問題。 

尤委員美女：就是因為這樣，本席才會提出要使用雲端的儲存方式。 

張處長孟元：我們會去了解一下、評估一下。 

主席：現在回到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法制局是否要說明一下？ 

高局長百祥：鄭運鵬委員的提案與民進黨團所提的第六十四條之一的請願及立法倡議，二者是有實

質上的連動關係，因此，我們建議是否等到將來民進黨的提案有例行提案或是決定要如何處理

，以及院裡院務會報相關的立法倡議平台的示範情形，我們再來統籌看要如何入法、如何配合

，所以應該是暫行保留的概念。 

主席：鄭委員的提案內容非常具體，我們是否能就這個部分先討論一下，你們的立場與你們的評估

到底是如何？ 

高局長百祥：關於委員的提案內容，針對提案者的身分認證，在第 32 頁有 2 個第三條，後面的第

三條對於提案者的身分認證有明確的規定。另外，對於提案的分類，分成政策的建議案與法律

案。有關於提案的門檻，在第六條設計為覆議階段必須有 550 份先過第一個門檻，到了第二個

門檻又分成公共政策，也就是第七條，必須要有 5,000 份，另外，如果取得 2 萬份的話，又會達

到什麼樣的效果，至於法律案則是要達到 5 萬份，這些都是涉及到整個提案的門檻。接下來就

是必須指定相關黨團提案的問題，這部分涉及到強制性，因為委員的提案權是由憲法明訂，而

委員是否提案，理論上，我們應該是要用法律位階來形塑，以這樣的國會內規去強制委員的提

案，將來可能還要在法律上有一個授權的規定。此外，當然還有涉及到與其他行政機關的互動

，因此，更需要有一個法律的明文規定，所以我們建議是否能等到將來平台的運作以及是否要

將立法倡議與請願脫鉤，再來進行整體規劃，以上。 

主席：這個其實蠻有創意，本席個人是蠻支持的，如果能夠通過的話，本席就會發起讓國民黨團提

案將黨產捐出來或是收回黨產。 

各位委員是否有其他意見？法制局建議等到剛才決議保留的民進黨團提案決定如何處理之後

，再來處理這個案子，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先保留。 

接下來進入協商制度，大家是否要先大概談一下這個協商制度要怎麼調整比較好？ 

顧委員立雄：就本席的了解，現在第六十八條與第六十九條有一個院長協商，似乎還有一個黨團協

商，對嗎？本席尚未仔細看過內容，不過，本席感覺院長與各個黨團的幹部似乎都是針對比較

程序性的事項進行協商，至於法律案的協商好像是透過提案人進行法律案實質性的協商，現在

這樣的運作模式，大家是否認為有什麼樣的問題？所謂的院長議事中立化，是否就是要達到不

處理任何協商的事項？但是，現在有許多程序面的協商好像也都要由院長或副院長一起參與，

這個部分可能要看大家的意見如何，才能夠決定出一個方向。 

林委員為洲：在座的委員中恐怕就是段宜康委員最資深，坦白講，對於所謂的協商制度，本席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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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屆的立法委員，從來也沒參加過政黨協商或法案的協商，到底這個協商制度在立法院是不

是必要的？如果能夠去掉的話，我們是否有辦法運作、在立法效率上是否有辦法運作？因為我

們的會期是有限的，但是，我們的提案可能是無限的，必須要討論的事項可能就會非常多，是

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協商制度才有存在的必要？可以請段委員為我們說明一下，或是…… 

主席：請高處長來說明。 

高處長明秋：第六十八條與第六十九條是始於 88 年 1 月的第 3 屆末，並從第 4 屆開始施行，也就

是所謂的協商法制化。從 88 年 2 月 1 日的第 4 屆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協商制度、

有這樣一個專章，原則上，第六十八條與第六十九條只規範院長受理黨團的請求而召集之協商

。其實，當時這個制度的目的是因為院長主持院會時可能會有議程上的事項或行政上的事項，

譬如我們開議日必須由黨團協商來決定，相關的行政事項或在議事進行當中的程序性事項，原

則上是由院長協商。第七十條有所謂的議案交黨團協商，也就是剛剛顧委員垂詢的議案實質內

容的協商，當時的設計目的是希望由委員會的院會說明人、議案的院會說明人，通常是召集委

員或當次會議所推定的委員，為什麼要設計由院會說明人進行協商？因為在整個委員會的審查

過程中，他知道爭議在哪裡、不同的意見在哪裡，由這個院會說明人主持協商會議就能延續委

員會的審查脈絡，無論協商之後是否會有結果，他都可以向院會回報，說明該如何處理。原則

上，這樣一個議案協商的重點都在委員會，因此，委員會是以提案委員的所屬黨團或是院會說

明人主持協商，如果是逕付二讀，我們會請提案委員所屬的黨團負責擔任召集人，當時的設計

目的就是這樣一貫而來。 

執行到後來的結果，有一些比較重大的議案就會拜託院長去協商、就會請院長去協商，另外

就是一般的總預算，因為總預算是跨委員會的，我們過去有全院委員會及各委員會聯席會議進

行審查，後來就只有財政委員會負責彙整的工作，但是，基本上它並不開會，因此，總預算包

括公務預算、附屬單位預算與所謂的營業預算，都是由院長進行協商，基本上，其他議案實質

內容協商是由委員會處理，以上是要向各位報告的第一點。 

第二點，現在大家都在談論，根據過去的執行結果，希望院長還是盡量不要協商議案的內容

，因為大家認為院長主持院會就是要議事中立，怎麼還會協商議案的內容？如果所有的議案內

容都必須要協商，那就沒有所謂專業化的問題，但是，事實上，原來的協商制度是有考慮到專

業化的問題，而且是由委員會的召集委員或院會說明人持續的處理，最後再回報給院會。至於

回報到院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有協商結果，根據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條之一的規定，

議案完成審議時必須決定是否交由黨團協商，如果不需要交由黨團協商，送到院會可以有所謂

的拉下協商，要求協商，另外一種就是提出要求協商，無論是被拉下協商或是在委員會時就決

議要交由黨團協商，等到黨團協商之後可能就會有協商結論，此時當然就是依照協商結論處理

，這就是尊重委員會的專業化。假設沒有協商結果的話，我們就送到院會按照一般所謂二讀、

三讀的程序，可以廣泛討論、可以逐條討論、可以提修正動議。因此，簡單來講，原則上，院

長在現行的協商制度中並不做實質議案的處理，其次，也顧慮到各委員會專業化的問題，只是

在執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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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報告的一點，如果大家認為不要採用協商的方式，我們就走一般的程序，所有的議案

無論在委員會是否已有審查的結果，甚至將來還會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委員會是否要實質審

查，因為過去曾經有委員會將一個有六、七十條條文的案子全部保留後送到院會，結果就是去

協商，弄出一個版本由院會處理，不然就是六、七十條條文均由院會處理，都可以提修正動議

、都可以處理，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否能夠負荷這樣的工作？如果今天將協商制度

廢除掉，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將來的委員會該如何運作、院會要怎麼運做？大家可能要有

一個理解，如果沒有協商制度，委員會就必須要實質審查，甚至黨團的代表必須在委員會有類

似辯論的功能、不同意見的功能，之後到院會進行政黨政策辯論，並依據議案的內容逐條處理

，因此，一個大前提就是我們是否要針對協商制度進行重大改變，以上。 

主席：本席僅就高處長的意見做一些補充，並提出本席的意見供大家參考，因為本席在這個部分也

有提案。 

當初為何要協商，一方面是當時大家認為立法院的院會沒有效率、發言盈庭沒有辦法做決定

，社會反彈很嚴重，為了更有效率才會有所謂的協商制度。不過，本席認為，協商制度有 3 個

比較嚴重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剝奪委員個人在院會的權利，幾乎都被剝奪了，既不得發言，

也不得反對，因此，經過協商之後的結果，各個黨團的成員就只能接受，連發言表示意見都不

行，除非是黨團指定。 

第二個問題是剝奪委員會的職權，像我們今天討論了這麼久，等到討論完畢送至院會之後，

只要有黨團提出或有 10 位委員連署就可以拉下來協商。委員會花了許多的時間討論，譬如我們

今天花了這麼多時間討論國會改革，到了院會被拉下協商之後，每一個黨團就是 2 位代表，譬

如由段宜康主持，民進黨可能再派一位黨團幹部、國民黨可能有 2 位代表、親民黨與時代力量

也是各有 2 位代表，然後就開會協商。如果在場的各位沒有被列為協商代表，或是進行協商時

可能沒有被通知到、甚至是有其他的狀況，在整個協商的過程中，即便在協商會議中表示不同

的意見，但是，只要黨團派出的代表簽字同意，可能在委員會討論了好幾個月的案子就會被推

翻，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本席認為最被詬病的是預算的審查，因為預算的審查最後會通通彙整到……，

其實，院長最突出的角色，除了程序性的協商之外，實質的協商就是預算的審查。各個委員會

審查出來的結果，送到院長那邊再排定時間，譬如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排一個半天、接下來是外

交及國防委員會，大家輪流把預算再看一次，有可能在委員會討論了 2 個鐘頭的預算，說不定

在院長主持協商時 3 分鐘就恢復了。這個委員會搞了半天，好不容易有一個結果出來，卻在院

長主持協商時 3 分鐘就恢復了，對於參與委員會預算審查的委員而言，其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 

但是，這個部分在現實中恐怕也很難去克服，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預算委員會，在進行預算處

理時，尤其是一些通案的部分，譬如特支費的問題，每個委員會的處理態度可能都不一樣，所

以通案的部分要如何處理、由誰來主持，最後就是由院長來主持，然而，院長處理的並不只是

通案，每一個個別的預算都有可能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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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現在恐怕要先做出決定，誠如剛才處長所言，對於所謂的協商，本席認為不可能

沒有協商，如果沒有協商就沒有辦法運作，一定要有協商，只是這個協商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本席提了一個比較極端的制度，院長及黨團就是處理程序性的協商，譬如臨時會何時召開、

譬如總質詢何時開始，或是在議場有爭議，哪一個政黨佔領了主席台，此時就必須由院長與黨

團協商如何解決問題，這些都是屬於程序性的協商。除此之外，以今天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討論的這些案子為例，全部都無須交由政黨協商，如果本席在委員會宣告必須交由政黨協商，

那就是由委員會交由黨團進行協商，但是，如果在委員會大家都同意，並直接宣告無須交由政

黨協商，那麼二讀時若是要拉下協商，目前的規定是只要有 10 人連署即可，雖然 10 人連署的

狀況是很少，但是，10 人連署的門檻其實是很低，即使是提一個法案都要有 15 個人連署，因此

，本席認為，院會要提案將無須協商的案子拉下來，除了要有 15 人連署之外，黨團也可以提案

，並不是像現在這樣黨團提案就可以拉下來協商，因為我們在委員會討論了那麼久，如果是 15

人連署提案或黨團提案要拉下來協商，必須要經過院會表決、要經過院會承認爭議很大或是茲

事體大，等到表決通過之後再交付協商。這個協商是由在院會的報告人，針對國會改革的相關

法案，也就是本席與黨團代表之外，還有審查法案的每一位成員，大家都是這個協商的成員，

也就是說，院會要把我們通過的案子拉下來協商，並不是只與召委或黨團代表協商，而是這個

委員會的每一位委員通通都要參與開會。 

院長除了主持程序性的問題之外，在預算審查的通案部分，院長就沒有角色了，也就是院長

並不主持協商。如果對於預算有意見，同樣循著議案的方式，由原來的召委主持，至於通案的

部分，應該是要請財政委員會的召委召集會議進行處理。本席對於處理條文的大致邏輯就是如

此，以上建議。 

關於協商的部分，顯然是不可能在今天處理完畢，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請問各位是否還有

任何要表達的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的話，大家就把這個案子帶回去再想一想。下次開會還是從

這邊開始，不能遇到協商制度就只是回去再想一想，下次開會就必須要有結果了。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所列議程尚未完成審查及保留條文的部分，均另定期繼續討論，謝謝各位

，散會。 

散會（16 時 55 分） 


